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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秋節台灣鐵路局工會罷工。吵嚷聲中, 罷工者罷工, 台鐵班車照常行駛, 

工會決議春節再次罷工。有樣學樣, 中油、中華電信等國營事業工會, 聽說也要
串連罷工。有關評論不少, 我們也來湊熱鬧。 
 
罷工顯然違法 
 
有些報導或評論稱這次台鐵罷工是國營事業「首次合法罷工」。但是, 依照

我國的〈工會法〉與〈勞資爭議處理法〉, 這次罷工不可能是合法的。 
依〈工會法〉26條, 罷工必需工會會員大會過半數會員通過; 這次台鐵工會

罷工, 是合乎這一規定。但是, 同條前半段規定, 會員大會表決之前, 必需先經過
調解程序無效。又, 依〈勞資爭議處理法〉24條, 這種改變勞動條件的「調整事
項」之爭議, 調解程序包括「調解」與「仲裁」; 在調解失敗後, 經雙方之申請, 或
主管機關認為情節重大而有必要時, 得交付仲裁。依同法 35條, 仲裁是強制性的, 
即雙方必須接受。 
我想, 不管是交通部、勞委會或社會大眾, 都會同意台鐵在中秋節罷工是「情

節重大」, 因此調解無效後必然會交付強制性的仲裁。所以台鐵工會就不會進入
會員大會決議這一程序。以此推論,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, 台鐵要「合法罷工」是
不可能的。這次台鐵工會雖經大會通過罷工, 但法律程序依然不全。 
 
法律難管罷工 
 
不過, 就實務而言, 罷工與否, 「合法性」一向不是考慮的重點。 
歷史上, 罷工首先是用來爭取罷工權的; 那時, 它必然非法。罷工與否, 或罷

工能否成功, 最重要的是取決於「實力」。 原則上, 罷工能否成功, 取決於雇主
願不願讓步。雇步要考慮的, 是利潤增減; 但單就這點, 罷工的「實力」小。台
鐵工會真正的「實力」, 是「挾人民以令政府」, 這也是多數驚天動地的罷工的
共同特徵: 工會以犧牲第三者來威脅雇主, 而且通常都是公用事業。 
 
工會要求離譜 
 
這次台鐵工會所謂五大訴求, 明顯是過份要求。 
例如, 要求台鐵不要公司化、不要民營化。政府不應該經營營利事業, 二百

多年前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．斯密就說過, 「政府是最壞的商人」, 因為它必然



是要虧本的; 亞當．斯密還講了另一句話: 「商人是最壞的政府」, 因為商人擁
有政府的公權力後, 會濫用公權力, 而台鐵採用公務單位(鐵路局)形式, 豈不正
是受批評的「商人當政府(裁判兼球員)」? 
五大訴求還提到要政府負責台鐵債務; 其實終究政府是要用納稅人的錢來

添補的這個台鐵債務, 但由工會提出就顯得不恰當。 
 

傷人終要傷己 
 
罷工的成功, 通常是犧牲大眾利益來達成。但是, 要求過份了, 大眾也會反

過來制衡工會。畢竟, 這時已經不是純粹經濟問題, 而是更像政治問題了。政治
問題, 就是眾人的事, 傷了眾人, 終究要傷到自己的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附: 〈工會法〉與〈勞資爭議處理法〉相關條文 
〈工會法〉部分條文內之部分內容 
第二十六條 勞資或雇傭之爭議，非經過調解程序無效後，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投
票、經會體會員過半數之同意，不得宣告罷工。   
工會於罷工時，不得妨害公共秩序之安寧及加危害於他人之生命、財產及身

體自由。  …… 
 

〈勞資爭議處理法〉部分條文內之部分內容 
第四條（勞資爭議之定義） 
本法所稱勞資爭議，為勞資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之爭議。…… 
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，係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續維持或變

更之爭議。 
第六條（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） 
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，依本法所定之調解、仲裁程序處理之。…… 

第七條（調解仲裁期間資方應遵守之事項） 
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，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、停工、終

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。 
第八條（調解仲裁期間勞方應遵守之事項） 
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，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、怠工或為

其他影響工作秩序之行為。 
第二十四條（仲裁之申請） 
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，調解不成立者，……主管機關認為情節重大有交付仲

裁之必要時，得依職權交付仲裁，並通知勞資爭議當事人。…… 
第三十五條（仲裁之強制及契約性質） 
勞資爭議當事人對於勞資爭議仲裁委員會之仲裁，不得聲明不服。…… 


